
Treatment of 
Parody
Main Topic

Sherry YIP/CITB/HKSARG
14/11/2013 12:34

Subject: S0519_Jacko Tang
Category:

.
Originator Reviewers Review 

Options
Sherry 
YIP/CITB/HKSAR
G

Type of 
review:

One reviewer at a time

Time Limit 
Options:

No time limit for each review

Notify 
originator 
after: 

final reviewer

From:
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
Date: 14/11/2013 03:10
Subject: 版權修訂戲仿諮詢

二次創作，正是香港的瑰寶，馬逢國議員說過：「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的。」
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 次創作，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，這件令港人驕
傲的香港發明，豈會不珍貴呢？所以，保障二次創作，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
性，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。如何保障二次創作？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。否
則，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」，沒有二次創作空間，又如何談創意工業？凡是個人使
用，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，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，每個人都有權使用。版權奸商拒
絕民間的第四方案，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「三步檢測」相違背。可是，法律學者
已指出，所謂的「三步檢測」，涉及的是商業、貿易運用，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
而非商業運用，只為創意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圖利，方案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。第
四方案不會影響商家吃他們的大茶飯，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，那麼為何不可以「貿易
歸貿易，民間歸民間」？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，連呼吸一口氣也要得奸
商恩准？把大茶飯貿易一套，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，根本是歪理。我認同
「UGC方案」，「UGC方案」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「三步檢測」。只爲個人或個
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，符合第一步「僅限於『特別個案』」之規
定。「UGC方案」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，也不得取代
原作市場，這符合第二步「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」及第三步「沒有不合理地損
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」之規定。

Best Regards,
Jacko Ta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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